附件3-1
示范工程（生态清洁小流域）创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组织管理

（15分）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纳入水土保持规划或实施方案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相关部门或企业等协同推进该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得5分；单一部门或主体实施得2分；其他不得分
	5

	
	落实建设管理、建后管护等制度，有1项得2分
	4

	
	围绕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标设置监测设施，开展效益监测并编制评价报告，有1项得2分；其他不得分
	4

	系统治理

（55分）
	小流域边界清晰，与水土保持小流域划分成果一致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功能定位准确，建设理念先进，分区布局合理，措施体系完善，有1项得2分
	8

	
	水土流失全面治理，水土保持率95%以上或高于县域平均值5个百分点以上得10分；水土流失全面治理，水土保持率90%以上或高于县域平均值2个百分点以上得7分；水土流失全面治理得4分；其他不得分
	10

	
	林草覆盖率75%以上或高于县域平均值5个百分点以上得8分；72%以上或高于县域平均值2个百分点以上得5分；其他不得分
	8

	
	小流域出口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得6分；稳定在Ⅲ类得3分；其他不得分
	6

	
	生活污水处理率85%以上（水源保护型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有1项得3分
	6

	
	沟（河）道水流畅通，生态岸线比例55%以上（生态旅游型65%以上；水源保护型75%以上），有1项得3分
	6

	
	作物施肥与各类农药使用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防治工程保存完好率达95%以上得4分；90%～95%得2分；其他不得分
	4

	工作创新

（15分）
	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有1项得1分
	5

	
	建设与管理具有较高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实现生态产品转化交易，有1项得4分
	8

	社会服务

（15分）
	村庄整体环境整洁，形成一定规模或较高经济效益特色产业，有1项得2分
	4

	
	建设模式可复制且得到推广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带动项目区居民就近就业，居民人均收入提高10%以上，有1项得2分
	4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经验得到省部级以上宣传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总分
	100


附件3-2
示范工程（生产建设项目）创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组织管理

（35分）
	水土保持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健全，运行管护制度完备、责任明确，内部水土保持检查和宣贯培训常态化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落实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要求，项目选址选线合理避让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审批均1次通过且未发生水土保持重大变更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主体工程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篇章（专章、专册）科学合理、设计完善，涉及弃渣场、取土场的，开展了“一场一图”“一区一图”设计，水土保持工作任务和内容纳入施工合同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按规定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严格按照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篇章（专章、专册）实施，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要求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监测工作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监测成果按时报送，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反映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监理工作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工作规范、资料齐全，及时发现问题并向建设单位反映且督促整改落实到位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生产建设单位和各参建单位未被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约谈、通报、重点监管等责任追究措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等级均为“A”级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监督检查、遥感监管未发现问题得4分；监督检查、遥感监管发现问题按时限要求完成整改销号得2分；其他不得分
	4

	
	按要求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和报备，一次性通过流域管理机构或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核查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综合防治

（25分）
	体现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绿色设计、绿色施工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完整，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合理，明显高于设计标准得6分；满足设计标准得4分；其他不得分
	6

	
	建设过程中及时全面落实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和临时措施，完工后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并能长期发挥效益得6分；其他不得分
	6

	
	全面防治各施工扰动区水土流失，项目建设全过程现场均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和风险隐患得6分；其他不得分
	6

	
	水土保持单位工程质量资料齐全，质量验收全部合格且质量评价优良率90%以上得5分；优良率60%～90%得3分；优良率60%以下得1分；其他不得分
	5

	科技创新

（10分）
	建成具有管理扰动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和土石方处理等功能的水土保持智慧系统平台，并通过系统平台强化管理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应用水土保持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聚焦项目水土流失风险和防治要求，组织开展水土保持专题研究并加强研究成果应用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形成具有行业或区域代表性的水土流失防治模式得3分；其他不得分
	3

	防治成效

（30分）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明显高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得4分；达到或略高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得2分；其他不得分
	4

	
	扰动土地面积小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防治责任范围20%以上得5分；10%～20%得3分；10%以下得1分；其他不得分
	5

	
	项目前期设计和施工建设过程中均未产生弃渣得10分；土石方来源和去向清晰、数量明确，弃土弃渣综合利用合法合规，较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现零弃渣得10分；弃渣量小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数量20%以上且弃渣综合利用率高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30%以上得8分；弃渣量小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数量20%以上或弃渣综合利用率高于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30%以上得6分；除以上情况，弃渣量较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数量有所减少或弃渣综合利用率较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有所增加得4分；其他不得分
	10

	
	林草恢复和覆盖情况明显优于项目实施前自然水平和周边环境，形成具有行业或区域特色的生态景观得5分；其他不得分
	5

	
	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得到省部级以上宣传，水土流失防治模式得到有关部门推广应用，有1项得3分
	6

	总分
	100




